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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B_A3_E7_BB_BC_E5_c67_467248.htm 国际贸易中，风险

防范问题正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。在运输方面，因为远

隔 重洋的关系，货物的发运、货物的提取只能凭借一纸提单

为证，因而也就出现了诸如 倒签提单、假提单(鬼船提单)等

风险。我们遇见最多的还是倒签提单，这方面更应该 引起警

觉。 对于货主来说，航运中的风险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货损

货差和延迟交付，另一种 是与欺诈有关的提货而不付款。对

第一类风险，有比较明确的国际法和各国法律来判 断责任所

在，而第二类风险实在更加诡谲。有一些进口商出于有意欺

诈的目的，首先 迎合出口商希望信用证支付方式安全可靠的

心理，在信用证中设置一些软条款，如客 检证等，使议付时

发生不符，出口商无法从银行取得货款，同时，在信用证中

又指定 货运代理，可以不通过银行而通过货代取得货物。 关

于货代提单，出口商是有过不少教训的，曾闻上海某公司接

受了一张客户的银 行开出的信用证，其中包括了这样两个条

件：(1)指定提交某货代提单；(2)要求客检 证正本，由客户手

签，签名必须与客户在银行的留底一致。该公司制妥所有单

据，赶 在提单日后的第21天向议付行交单。按理说这套单据

经过严格的审核，不会有什么错 误了，但问题就出在客户签

字上，客检证签字与银行留底不符。该公司立刻与客户联 系

，但始终联系不上，于是想到去找货物，却发现货物早就被

货代在目的港的代理提 走，而此时货代也没了踪迹。可以肯

定，这是一起客户与货代串通的诈骗案。 我们不禁要问，这



种情况能不能要求船公司(实际承运人)赔偿呢?让我们来看看 

船公司的地位。在单一海运方式下，货代签发提单给托运人

结汇，然后再以自己的名 义向船公司订舱取得提单，但在这

套提单上的托运人是货代，收货人或通知人是货代 在目的港

的代理。这里牵涉到两个合约，其一，是货代与出口商作为

订约双方的揽货 协议(有时实际订约的一方是作为承运人的船

公司，在下一段将讨论)；第二，是承运 人和货代作为订约双

方的运输协议(体现在提单)。从合约关系来看，如果货代仅

是以 自己的名义与承运人订约的话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两个

相对独立的合约。出口商在运 输合约下，是不能要承运人负

任何责任时，他必须通过货代来要求承运人赔偿，而在 上面

的事件中显然是行不通的。退一步讲，即便出口商获得了合

约下的诉权，也看不 出承运人要负哪一种责任。这从绝大多

数海运提单条款所纳入的《海牙规则》或《海 牙---维斯比规

则》管辖的情况可以得到解释。承运人要负责的是船舶的适

航，妥 善地装载、照看货物等等，以期将货物安全、完好地

运抵目的港交货。至于凭正本提 单向提单收货人放货后，货

物再有任何偏差甚至发生欺诈活动，都是承运人职责结束 后

的事情，当然与其无关，可见合约下告承运人难以胜诉。 那

么，以侵权来告呢?虽然货物提走了，但客户并没有付款，所

以，货权并没有 转移，仍在出口商手中，因此没有诉权问题

。但以上例的情况，承运人并没有疏忽或 过失。凭正本提单

放货是其职责，而且承运人也不可能明察秋毫，指认货代要

欺诈而 拒绝放货，这样谁还敢当承运人呢?可见，承运人不负

有责任，出口商只能自食苦果了。 从另一方面来说，

《UCP500》接受货代提单，一方面顺应了航运业发展的现状



， 另一方面，却在某种程度上麻痹了出口商。因为如果银行

可以接受，出口商当然没问 题，问题出在一旦向银行提交的

单据有所不符，L／C的付款保证便荡然无存，最终只 能回到

货权和客户的问题上来。应该注意到，《UCP500》在接受货

代提单时是有附加 条件的，即由货代作为承运人或作为一个

具名承运人的代理签发。这样做，国际商会 的目的是为了让

出口商或其他利益方明确谁应最终负责。尤其是把货代作为

具名的承 运人的代理来出货代提单，是想让承运人作为揽货

协议的一方，直接对出口负责，一 旦在运输途中出现了货损

之类的情况，承运人是难逃其咎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承运人所 

负的责任也仅限于货物运输时途中的安全，对前述的诈骗行

为也还是不应承担责任。 总之，尽管有《UCP500》的认可，

在货代提单，特别是指定货代提单的使用上， 出口商要非常

慎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